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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是一款移动学习专业平台，汇聚了海量图书、期刊、报
纸、教学视频、原创资源等。据媒体报道，公开资料显示，学习通是
在大学中普及率非常高的一款APP，其功能包括网络课打卡、考试
监考等。据了解，iOS版本的学习通目前共获得了12万个评分，其
平均评分仅为1.4（满分5分）。

学习通主体公司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付国明。启
信宝显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由自然人阙
超、史超分别持股60%、40%。

另外，据媒体报道，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关联数千条法律诉
讼，多数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涉及公司包括知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版
权代理公司、传媒公司等。

招投标信息显示，该公司曾中标2000多家大学、图书馆、政府
机构等项目。其中，今年以来该公司已有300条中标信息，服务对
象包括河南科技学院、云南中医药大学、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上海
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等。

据学习通2021年4月发布的超星集团宣传片提到，超星集团
成立于1993年，旗下包括数字图书馆、学术检索网站、阅读器、学习
通APP、智慧教室等产品，其中超星学习通注册师生超过6400万。

（综合中新经纬、中国经济周刊）

1.7亿条大学生数据
遭泄露？

近日，据安全行业业界内消息，大学生学习软件学习通数据库信息被公
开售卖。具体情况暂时不详。其中泄露的数据包含学校/组织名、姓名、手机
号、学号/工号、性别、邮箱等信息达1亿7273万条。

消费者在不同网络平台购物，不要使用相
同密码。一旦某一平台密码被破解，其余平台
密码也会被知晓，为避免忘记密码，用户要有
密码命名规则。

广西电子学会理事长、广西科学院二级研
究员杨磊表示，任何网络平台都会存在一定的
安全风险，用户在向互联网提供个人信息或者
进行授权时，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该平台是
否具有相关经营资质、是否办理备案登记，以

及是否存在非法行为。
广西通信管理局建议，网购时，收货人

信息可只写姓氏或虚构名字。在填写收货
地址时，如无必要可填写菜鸟驿站等代收
点，避免暴露家庭住址。拆开快递时，应及
时销毁快递单。

此外，当个人信息被泄露，首先要及时更
换相关账号信息，或冻结经济来源账号，其次
可向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消费者

应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该APP可监测到诈
骗电话、存在诈骗风险APP及核验支付账号，
具有一键举报功能。

律师吴艺霞称，用户在注册网购平台账户
时，应当关注个人信息条款是否有不合理的要
求，在向平台提供身份证等重要证件时，应当
使用有水印、标注用途的图片，一些带有个人
敏感信息的电子数据，建议用完即删或者采用
加密方式进行存储。 （南国早报）

学习通回应：未发现证据，已报案

学习通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6月21日下午，学习通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到目前为止还
未发现明确的用户信息泄露证据，同时公司确认网上传言密码泄
露是不实的，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据媒体报道，微博上有大量超星学习通用户提到，近日有外地
的手机号给自己发信息、打电话，甚至有用户反映，自己前几天就
接到了境外诈骗电话，对方能报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知道自己有支
付宝学生认证。有用户吐槽称，“我好多账号用的都是这个密码”

“一会儿还要用学习通考试”。
记者注意到，微博上不少学习通用户表示，学习通APP显示的

使用次数异常，甚至有人的使用次数超过15万次。
不过，学习通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于20日晚收到“疑似学习

通APP用户数据泄露”的反馈信息，立即组织技术排查，目前排查
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余个小时，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明确的用户信
息泄露证据。鉴于事情重大，学习通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
关已经介入调查。

学习通表示，不存储用户明文密码，采取单向加密存储，理论上
用户密码不会泄露，在这种技术手段下即使公司内部员工（包括程序
员）也无法获得密码明文。公司确认网上传言密码泄露是不实的。

学习通称，用户信息安全是重大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将协助
公安机关继续深入调查，全力保障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平台注册师生超过6400万

■建议 如何保护好个人信息

“阿里女员工案”嫌犯张某被判一年半
其妻表示不服该判决，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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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晚，阿里女员工周某在公司内网发长文，自述被上司王某文
强迫出差、灌酒和性侵，被男商户张某在酒局上猥亵，引发热议。

8月9日凌晨，阿里巴巴公布“女员工被侵害”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
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
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事男员工王某文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
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此后，济南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

9月27日，张某妻子纪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正式向公安机关
控告周某诬陷，公安机关正式受案。

9月7日，王某文被行政拘留15日后踏上回家路，张某则因猥亵罪名成
立被刑事拘留。

2022
5月21日，纪女士在微博发声，称她丈夫已失去自由286天，“周某没有

任何理由拒绝出庭对质。”

6月6日，纪女士再次发微博表示，案件已开庭。 （上游新闻）

6月22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依法
对被告人张某强制猥亵案一审公开宣判，以
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7月27日晚，
张某在参与宴请时与被害人周某初次相
识，趁周某醉酒之机，在餐厅前台附近及包
间内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次日7时许，
张某到周某所住酒店房间内又对周某实施
猥亵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违背妇女意
志，趁被害人醉酒之机猥亵被害人，其行
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公诉机关指控张某
犯强制猥亵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指控罪名成立。张某无认罪、悔罪表
现，应依法惩处。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6月22日，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博告诉记者，本案的一审判决没有立即生
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
如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
起十日内，提出上诉；如果被害人不服一审

判决，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
害人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
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据媒体报道，6月22日上午，当事人周
某称，刚从新闻上看到判决结果，“不知道怎
么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这封判决书，我等
了太久太久……很委屈，很难过，但没有人
与我共情。”

而张某的妻子纪女士则表示，不服该
判决，将上诉。张某代理律师冯延强也
称，当天张某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庭，“法官
宣读完判决后，询问张某是否上诉，张某
说要上诉。”

对此，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蓝天彬表示，上诉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

“二审，法院会综合事实和证据，作出裁
判。如果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
刑适当，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
果属于该改判无罪的情形，就应当改判无
罪。总之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蓝天彬说道。 （时代周报）


